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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教育厅关于修改 
部分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

（苏教规〔2021〕3 号） 

 
二、省教育厅关于印发《江苏省产业教授（研究生导师类）

选聘办法》的通知（苏教规〔2018〕1 号） 

（一）将第四条“产业教授指导研究生培养工作，与校内导

师享有同等权益。省五部门对产业教授与聘任高校联合申报的科

技项目、研发载体等，在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先立项。对产业教授

申报省‘双创计划’‘333 工程’培养对象、‘科技企业家培育工

程’‘六大人才高峰’等相关人才项目，在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先

支持”，修改为“产业教授指导研究生培养工作，与校内导师享

有同等权益。省五部门对产业教授与聘任高校联合申报的科技项

目、研发载体等，在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先立项”。 

（二）将第六条“（一）国家‘千人计划’‘万人计划’‘百

千万人才工程’人选，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，享受国务

院特殊津贴人员，省‘双创计划’专家，省‘333 工程’一、二

层次培养对象，省‘六大人才高峰’A 类项目人选，省有突出贡

献的中青年专家等”，修改为“（一）省级及以上人才计划入选者”。 

（三）将第二十条“省教育厅、省财政厅对产业教授开展工

作成效显著的高校予以奖补”，修改为“省教育厅、省财政厅将

产业教授选聘工作成效作为高校办学评价的重要指标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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